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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用友 U8总账系统的使用中，一般的业务单位通常能

够充分利用总账的日常业务操作功能，却忽视了对于期末结

转模块的功能开发。期末结转模块内容非常丰富，主要包括自

定义结转、对应结转、销售成本的结转、汇兑损益的结转和期

间损益的结转，该模块的作用是利用转账设置，实现科目之间

的结转并自动生成转账凭证。下文谈谈总账系统期末结转处

理的技巧，以有益于会计电算化的高效应用。

1. 完善总账初始化工作。会计是一项业务技能要求很高

的工作，其需对本企业的业务特点进行总结，特别是对本企业

需要开设的会计科目及辅助核算、科目之间的对应关系等基

础资料进行整理和探讨，明确科目之间的关联和对应关系，并

将总账初始化工件做得完善与合理。以“库存商品”、“主营业

务收入”和“主营业务成本”为例，这三个科目之间的关联以库

存商品为基础，销售是库存商品的减少，最后结转的主营业务

成本还是库存商品的成本，因此这三者在设置上应与库存商

品的辅助核算一致，如同时设为数量金额核算，且核算单位相

同，平时在销售产品时按会计核算要求确认收入，并将相应的

辅助核算填入凭证辅助项，在月末利用系统中的销售成本结

转自动生成记账凭证，既准确又高效。

2. 保持记账方向的一致。记账规则是记账的依据，一般而

言，资产类科目借方记增加，贷方记减少；负债与权益类科目，

贷方记增加，借方记减少。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对于有些损益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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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用途不同，其会计处理不同，

税负不同，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也不同。一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

品收回后直接用于销售或生产非应税消费品的，应将受托方

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直接计入产品成本；二是委托加工应税消

费品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，应将受托方代收代

缴的消费税记入“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消费税”科目的借方，待

最终的应税消费品销售后将已缴纳的消费税予以抵扣。

一、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

品

例 1：同是设在市区的 A公司委托 B公司加工材料一批，

A公司发出原材料实际成本为 50 000 元，协议规定加工费

为 4 000元。该材料属于消费税应税物资（非金银首饰），该应

税物资在受托方没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。A公司收回材

料后继续加工产成品，加工成本 3 000元，该产成品销售价格

为 80 000元。该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税率为 10%，适用企业所

得税税率 25%，不考虑增值税。

A公司会计处理如下：淤发出委托加工物资：借：委托加

工物资———B公司 50 000；贷：原材料 50 000。于支付加工费

用：借：委托加工物资———B公司 4 000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消

费税 6 000［（50 000+4 000）伊10%/（1-10%）］、———应交城建

税和教育费附加 600（6 000伊10%）；贷：银行存款 10 600。盂加

工完成后收回委托加工物资：借：原材料 54 000；贷：委托加工

物资———B公司 54 000。

A 公司收回委托加工物资后继续加工：借：库存材料

57 000；贷：原材料 54 000，银行存款 3 000。

A公司销售加工收回后生产的应税消费品：应纳消费

税=80 000伊10%-6 000=2 000（元），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

加=2 000伊（7%+3%）=200（元），A公司生产该产成品时税负

合计=6 000+600+2 000+200=8 800（元），A公司税后利润=

（80 000-50 000-4 000-3 000-8 800）伊（1-25%）=10 650（元）。

二、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用于直接销售或生产非

应税消费品（完全委托加工）

例 2：A公司委托 B公司生产产成品，假设 B公司加工费

金额与上例加工费金额合计相等，其他条件不变。

A 公司会计处理如下：淤A公司发出委托加工物资：借：

委托加工物资———B公司 50 000；贷：原材料 50 000。于支付

加工费用：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=（50 000+4 000+3 000）/（1-

10%）=63 333（元），委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以及城建税和教

育费附加=63 333伊10%伊（1+10%）=6 966.63（元）。借：委托加

工物资———B公司 13 966.63（4 000+3 000+6 966.63）；贷：银

行存款 13 966.63。盂加工完成后收回委托加工物资：借：库存

材料 63 966.63；贷：委托加工物资 63 966.63。

A公司销售该加工物资获得税后利润=（80 000-63 966.63）

伊（1-25%）=12 025.03（元）

可见，采用完全委托加工形式节税 1 833.37 元（8 800-

6 966.63），税后利润多出 1 375.03元（12 025.03-10 650）。

原因是应缴消费税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存在差异，完

全委托加工在受托方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情况下，消

费税计税依据是组成计税价格，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

费品的消费税计税依据是收回后连续生产的消费品的销售价

格。一般情况下，销售价格要高于组成计税价格，连续生产应

税消费品比完全委托加工方式要多负担消费税及城建税和教

育费附加。所以在综合平衡管理成本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，企

业应选择完全委托加工方式，以获得更多的利润。茵

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

不同用途下的税负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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